
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
102年 11月 13 日 102 學年度第 4次電機工程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

103年 1月 13日 102學年度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03年 5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
103年 5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5年 08月 15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5年 10月 25日 105學年度第 2次學生實習委員會暨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6年 01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7年 03月 0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 

107年 03月 07日 106 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7年 06月 2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修訂 

107年 11月 28 日 107 學年度第 4次電機工程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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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 04月 10日 107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8年 6月 5日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
 

第 一 條 為使本系學生能於校外適當場所實習，透過工作實務與課堂所學理論

結合，以培養具有電機工程學系學術及實務經驗之人才，依據「國立

宜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」及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

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」，特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

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之權責單位為本系實習委員會，委員會組成由系主任擔任學生

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集人，各類組推薦二位委員、及學生代表、廠商代

表委員各一名，學生之實習單位係指經本系審核通過之國內外公私立

合法機構。 

第 三 條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（校外實習一、校外實習二、校外實習三、校外

實習四）視為專業選修課程，實習 80 小時核計 1 學分，實習 160 小

時核計 2學分，本課程至多採計 4學分。修課學生或進修學士班學生

如為在職人士，不得以其工作抵免實習課程學分。 

第 四 條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，原則於寒、暑假期間實施；修課對象為本

系大二（含）以上學生。 

第 五 條  本系每學期將公告各實習單位所提供之實習名額，並公告校外實習申

請截止日期，及校外實習說明會日期。 

第 六 條  學生得依個人志趣與學習領域選擇公告之實習單位，於填寫申請表及

家長同意書後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並於參與實習說明會後，按錄取

通知時程至實習單位實習。 

第 七 條  校外實習之指導老師每年應針對擬參加實習的學生舉辦校外實習說

明會，說明內容除本辦法相關規定外，應針對校外實習之安全、態度、

儀容、守時等要項進行說明，並負責學生實習輔導工作，於學生實習

期間透過電話或至實習單位進行查訪與輔導關懷。 

第 八 條  實習前本校應與實習單位簽署實習合約。實習單位應於實習期間為實

習學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投保並維護學生實習安全，學校於實習前為



學生投保實習保險。實習期間所產生之費用（含膳、食、旅、雜項等

費用），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，均由學生自行負擔。 

第 九 條  學生實習期間於校外實習單位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

作事實者，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實習單位可依其單位規定核發薪資。 

第十一條  學生實習時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並受其指導，實習單位應指派專

責人員擔任實習督導。若於實習期間違反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者、勞資

爭議、或適應不良之情形學生及實習單位得隨時通知本系校外實習之

指導老師，另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

權益者，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

訴。若因校外實習課程，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

形，認為實習權益受有損害者，得向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。系

校外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、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

決，並將協商解決方案，送請校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第十二條  學生實習結束後，需填寫校外實習成效評量，包括（一）實習學生對

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；（二）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

效；（三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；（四） 校外實

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並於次學期開學二週內須提出具

體實習報告及成果海報，繳交給本系校外實習之指導老師。 

第十三條  校外實習成績由校外實習之指導老師參考實習報告與校外實習考核

表評定之。 

第十四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。 

第十五條  本辦法經實習委員會議、系務會議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

後施行。 

 


